	2023年度全省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重点任务指标

	量化项目
	具体指标
	核查方式
	评估情况

	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重点任务

	1
	疫情防控科普宣传
	根据国家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及时发布权威疫情防控信息；开展季节性传染病防控知识宣传。
	查看资料 实地查看
	

	
	2
	健康科普专家库建设
	成立健康科普专家库文件及名单，相关专家撰写的科普作品等。
	查看资料 实地查看
	

	
	3
	开展健康科普巡讲
	省级完成14个市（州）健康科普巡讲任务；各市州健康科普巡讲场次不少于所辖县区数，覆盖人群（除嘉峪关、金昌）累计不少于2000人；县市区每月至少开展1次健康科普“五进”活动；村医每2个月开展一次村民健康科普讲堂，每年至少到所服务村民家中开展1次入户健康宣讲。
	查看资料 实地查看
	

	
	4
	健康场所建设工作
	各市（州）至少创建2所健康促进医院，2所健康促进学校。
	查看资料 实地查看
	

	
	5
	[bookmark: _GoBack]健康科普师资培训
	省级完成全省健康科普师资的培训；各市州、县（市、区）完成辖区内各医疗机构、专业机构从事健康教育人员科普知识培训，县（市、区）负责对村医开展科普知识全员培训。
	查看资料 实地查看
	

	
	6
	健康科普素材创作
	重点围绕《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内容创作，市级每年设计创作不少于10个，县级不少于5个。
	查看资料 实地查看
	

	
	7
	开办健康科普专栏
	省、市、县级卫生健康医疗机构室外必须设立一个固定的科普专栏（每两个月至少更换一次），室内有播放健康科普知识显示屏，在患者候诊区摆放相应的健康科普传播材料；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固定宣传栏和健康教育教室，每月至少开展1次健康宣讲；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设立固定科普宣传栏（不少于一块，不少于两个平米，每两个月至少更换一次），科普宣传材料每年不少于5种。
	查看资料 实地查看
	

	
	8
	新媒体开展健康教育
	省级各医疗机构官方新媒体平台，每年各发布健康科普知识不少于120条；市州、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医疗机构官方新媒体平台，每年各发布健康科普知识不少于100条；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官方新媒体平台，每年各发布健康科普知识不少于50条。各市州与媒体合作至少开设一个健康科普专栏。
	查看资料 实地查看
	

	
	9
	社会宣传
	各种卫生纪念日宣传、志愿者服务、三下乡活动开展健康科普宣传情况；公共场所至少要有2种以上宣传形式，营造社会宣传氛围。
	查看资料 实地查看
	

	
	10
	健康素养
监测
	国家级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点和省级监测点按要求完成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监测任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上一年至少增加1个百分点。
	查看资料 实地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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